附件二

廉洁守信承诺书

致： 神华国华电力公司/研究院物流中心
我公司很荣幸成为国华电力公司（包括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华电力分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的合格供应商，为维护商业活动中的公平竞争秩序，我方保证在与国华电力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的业务交往活动中恪守诚信、廉洁、自律的行为准则，特此承诺如下：

1、我公司保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与国华电力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开展业务交往活动。

2、我公司保证在参加国华电力公司或其下属单位招投标活动过程中不违反商业道德，不行贿、不扰乱正常竞争秩序，不围标、串标，不探听评标情况，不泄露双方机密，不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不在招投标活动中弄虚作假，不通过歪曲事实等不正当手段影响评标工作。

3、我公司保证严格履行与国华电力公司或其下属单位签订的合同中的义务，不拖延交货期、不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非买方原因要求加价。对因我公司原因造成提供的产品存在产权纠纷或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由我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国华电力公司无关。

4、我公司承诺如我公司及我公司工作人员违反上述条款规定，一经核实，国华电力公司或其下属单位有权根据具体情节和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直接向我公司监察部门或上级单位反映情况,或者取消我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参与国华电力公司或其下属单位采购活动的权利。

  供应商：            公司（盖章）

代表：

日期：

